
《教育傳播與科技研究》徵稿辦法
中華民國 112年 2月 7日 編委會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10年 2月 27日 編委會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06年 7月 29日 編委會通過

壹、本刊以出版教育科技與傳播相關領域之原創性論文為宗旨。歡迎教育傳播與科技實徵研

究、科技融入教學經驗與評論性學術論文，廣納理論與實務研究論文、具批判性和創發思

考之評論性論文，以及碩博士論文改寫發表。

貳、本刊目前收錄於「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

並積極申請加入臺灣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

參、本刊一年發行三期，每年四月、八月及十二月各出刊乙次。每年徵稿，隨到隨審。

肆、為加速稿件處理，本刊一律採線上投稿，投稿方式及上傳系統詳見「柒、稿件上傳」。投

稿進件時，作者需在投稿登錄系統勾選確認論文為原創性著作，本刊收件後即進行論文原

創性比對程序，通過者即接續進行審查。

伍、稿件要項

一、投稿字數以 15,000字為限。
二、投稿須準備兩份檔案，分別如下。

1. 作者資訊檔案：word檔案中依序明列所有作者資訊，含：中文姓名、職稱、單位，
英文姓名、職稱、單位。作者中請指定一人為通訊作者，列明通訊作者之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信箱、通訊地址。

2. 稿件檔案：word檔案僅列中英文題目、中英文摘要、及正文。本刊執行雙向匿名
審查，請勿於稿件中出現作者姓名或任何足以辨識作者身分之資料。

三、中英文標題及摘要：中英文標題及摘要後，依序為中文摘要（500字以內）與關鍵詞（3 
~ 5）個、英文摘要（300字以內）與關鍵詞（3 ~ 5個）。

四、正文：摘要後一頁為正文（含圖表、註釋、附錄）及參考文獻。

五、如有圖表，須加編號及標題，置於圖下或表上。凡人名、專有名詞附有外來語者，請

以（）加註。文中段落號碼標寫格式為：

 壹、

 　　一、

 　　　　（一）

 　　　　　　　1.
 　　　　　　　　（1）
六、文獻引註及參考書目均採 APA格式 7.0版本。
七、論文係由研究專案改寫者，需於文後註明原研究參與人員、獎勵／補助單位；論文係

由學位論文改寫者，亦需於文後註明學位論文之作者、年代、論文名稱、校系與學位。



陸、審查程序

一、本刊對備妥正確格式之稿件，在一般情況下，於進稿後三個月內將會完成第一輪外

審。

二、凡投稿均需經本刊初審，不符合本刊所要求之形式要件者，不進行後續審查。

三、本刊所刊文章均需依序經本刊初審、二位以上專業審查者匿名外審與編輯委員會決

審，通過者始得刊登。

四、本刊因編輯需要，保有刪修權，並有權決定稿件刊登之卷期數。

五、匿名外審之審查方式如下表，並經主編或編輯委員會依論文品質及審查意見裁量決

定。

處理方式

第二位審查意見

刊登
修改後
刊登

修改後
再審

拒絕

第一位
再審
意見

刊登 刊登
修改後
刊登

修改後
刊登或
再審

送第三
位複審

修改後
刊登

修改後
刊登

修改後
刊登

修改後
刊登或
再審

送第三
位複審

修改後
再審

修改後
刊登或
再審

修改後
刊登或
再審

拒絕或
再審

拒絕或
再審

拒絕
送第三
位複審

送第三
位複審

拒絕或
再審

拒絕

柒、稿件上傳

一、本刊採線上投稿登錄系統網址：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xDdxCbW9 
mgBrFX827DWn4-jUXnHwM1omWZDXJAR0fGMVfew/viewform

二、請依系統要求，填妥投稿所需相關資料，並上傳「作者資訊 word檔案」及「稿件
word檔案」。

三、編輯辦公室洽詢 Email：AECT.Taiwan@gmail.com
 通訊地址：臺北郵政 22-25號信箱
 學會網站：http://www.taect.org.tw

捌、著作權、撤稿、退稿、修正、新增作者及刊登期數

一、投稿一經送審，不得撤稿。因特殊理由而提出撤稿申請者，案送本刊編輯委員會議

決定；非特殊理由而自行撤稿者，兩年內不接受該作者投稿。

二、已接受刊登之論文，作者需簽署著作財產權讓與同意書交予本刊，該篇論文之著作

財產權歸台灣教育傳播暨科技學會暨華藝數為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持有。



三、投稿之論文，不得有一稿多投、侵害他人著作權或違反學術倫理等情事。如有違

反，一切責任由作者自負，且本刊於三年內不接受該作者投稿，並視情節嚴重程

度求償。

四、作者應於接到修正通知之後一個月內回覆修正稿件與修正說明，逾期視同退稿，

若有特殊情況請先與本刊聯絡。

五、於投稿後，欲新增作者或修改作者排序，必須向編輯團隊提出申請，申請時間不

得晚於外審完成時間，經本刊審核通過，始得新增作者。

六、凡接受刊登之文章，本刊編審委員會得視編輯之需要刪修內容並決定刊登期數。

玖、印製

一、作者應負論文排版完成後的校對責任，本刊僅負責格式上之校對。

二、本刊自 118期轉為電子出刊，不另贈作者紙本期刊及稿酬。




